关于举办“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实务研修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刑事裁判须以事实为根据，而认定事实，应以证据为根据。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客观、全面，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否正确，根据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是否符合事实真相，是办好刑事案件的关健。因此，刑事证据法的改革、完善，对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和实现实体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国刑事诉讼以专章对证据问题做出规定，全国人大也制定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但总体上却远未形成系统完善的刑事证据体系。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内容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明显不适应刑事诉讼复杂的证据收集或审查判断等实践活动的需要。因此，制定一部完备的刑事证据法势在必行。 
为帮助各有关单位了解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最新动态，交流司法实践中运用证据的经验，为刑事证据立法提供具体的建议，从而推动刑事证据法制的进步，我们将举办“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实务研修班”请各单位接此通知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现将有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研修内容 
1、刑事证据立法的进程及立法的必要性 

2、刑事证据立法中所涉及的重要及疑难问题 

3、证据制度中的证明责任、任务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原则、方法和过程；诉讼证据的分类、种类 

4、国际的刑事证据立法概况及案例分析 

5、刑事诉讼调查实务 

6、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 

7、取证规则、举证规则、质证规则 

8、公安机关在侦查及预审中对证据相关规则的运用 

9、检察机关、法院对刑事证据法律的适用与司法操作中证据运用的技巧 

10、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对证据的收集和运用 

11、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12、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问题 

二、研修方式 

本次研修班采取全天授课与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拟邀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有关领导与权威专家作针对性、实用性的专题报告和业务授课。 
三、研修对象 
法院及其刑事审判庭、研究室的有关领导和骨干；检察院及其公诉处（科）、研究室的有关领导和骨干；各律师事务所的有关律师；其它从事法律事务、研究工作的有关人员。 

四、地点及时间 

   南   宁    2006年9月23日 — 28日（报名截止日9月20日） 

   成   都    2006年10月14日 —19日（报名截止日10月11日） 

五、收费标准 

每位代表交纳研修费 980 元/人， （含培训费、资料费、场租费、授课专家费）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欢迎单位组团集体参加， 参会代表请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将填写好的报名回执表传真至北京会务处。 我们将在开班前一周发出详细的报到通知，告知详细地点和日程安排等相关事宜。 

六、 联系方式 
报名电话： （ 010 ） 51021932   51021222 
报名传真： （ 010 ） 51021222 
联 系 人：夏雪 粱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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